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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黔江区巩固新一轮退耕还林成果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建设成果，全面完成退耕还林目标任务，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市统筹协调耕林空间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25〕17号）及林地空间管理等相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市、区对巩固退耕还林建设成果工作部署，以改善生态环境、改善民生为总任务，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导向，完善管理机制，发展特色产业，增加森林资源，提高生态质量，有效治理水土流失，为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工作目标

通过深入推进退耕还林建设任务，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提升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我区涉及新一轮退耕还林建设任务23万亩，退耕还林建设任务已分批次下达至29个乡镇街道（除正阳街道外，详见附表1）按照国市要求，应于2029年底前全面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建设任务（按程序核销的除外）以及补助资金兑付（包含现金补助、延长期补助）。

三、工作措施
（一）因灾损毁地块加快核销。按照市级指导要求，对耕地保护红线内且适宜恢复耕种的因灾损毁退耕还林（生态林）地块，可按程序申报核销，同步退回未兑付补助资金。辖区内符合申报条件的退耕还林面积约1.087万亩（详见附表2），由区林业局负责，按程序申请核销。

（二）迅速开展补植补造。对未达合格标准的退耕还林地块（原退耕还林地块不受限于耕地保护红线范围），由各乡镇街道负责，督促退耕户（业主）按时节开展补植补造，在耕地保护红线范围外可选择原设计树种或经济林（果）树种，耕地保护红线范围内可采取林粮间作方式补植补造经济林（果），实行过渡期管理（过渡期至2035年），过渡期按耕地调查、按林地管理。

（三）调整补助资金兑付方式。根据《关于加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资金管理的通知》（渝财农〔2017〕84号）精神，对原址重造或易地重造验收合格后需要兑付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将兑付方式由原国家规定的第一年500元/亩、第三年300元/亩、第五年400元/亩，调整为第一年500元/亩、第二年300元/亩、第三年400元/亩。

（四）加快延长期补助兑现。根据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政策，可延长5年，补助100元/年/亩。

对经过3次验收达到合格标准的退耕还林地块（详见附表1），次年起兑现延长期补助，延长期补助原则上兑现给土地承包权人，由属地镇街组织开展管护成效核查、流转合同审查、补助申报兑现等工作，区林业局负责审查把关，流转耕地实施退耕还林的按原合同约定发放。

对管护效果差的，由属地乡镇街道负责，督促退耕农户（业主）加强管护，根据退耕还林建设成效及审查结果，按程序兑现补助。
（五）其他退耕还林地块整治。

1.蚕桑地块。我区共计21659.2亩（详见附表3），主要系区级统筹整合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用于扶持培育蚕桑产业发展，且部分未完善退耕还林程序性资料，由属地乡镇街道具体负责，与辖区村社组织核算蚕桑扶持政策兑现情况、资金额度，完善退耕还林合同。

2.原址造林地块。需原址重造的退耕还林任务约27010.9亩（详见附表4），由属地乡镇街道负责，利用冬春时节开展造林，造林树种原则上选择经济（果）林，重造树种可与蚕桑、油茶等区内重点扶持发展产业树种结合，若重造树种与原树种不一致，需书面函告区林业局备案，同步完善退耕还林合同，确保达到验收合格标准。

3.易地造林地块。主要涉及两个部分：原脆红李、柑橘、银杏纳入退耕还林的4268.5亩（详见附表5）和原址重造存在困难的。由属地乡镇街道负责，在辖区范围内选取耕地保护红线外、25度以上陡坡耕地开展易地造林，程序时间、树种选择与原址造林一致。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道深刻认识做好巩固新一轮退耕还林成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要严格落实整治主体责任，集中力量、抢抓时间，全力以赴做好退耕还林建设各项工作。由区林业局总体牵头，负责巩固退耕还林工作指导、区级检查抽查验收、补助资金申报资料审核等工作；区财政局统筹补助资金发放、区级检查验收工作经费等工作；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区林业局、属地镇街选择易地造林地块等工作；各乡镇街道具体负责推动辖区内退耕还林建设任务，开展动员组织、资金申报、初步核查等工作。
（二）规范开展处置。退耕还林工程时间跨度较长，期间叠加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等国市政策，工作量大、矛盾复杂，各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要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依法依规”的原则，按照《黔江区统筹协调耕林空间试点行动方案》（黔江府办发〔2025〕20号）相关规定，按程序规范开展退耕还林建设工作。同时，由区林业局指导，属地乡镇街道负责，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引导退耕户（业主）履行管护主体责任，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做好舆论引导、风险防控等稳定工作。
（三）严格督导考核。由区林业局负责，对巩固退耕还林建设工作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根据推进情况实地检查、跟踪督办，每月通报属地镇街退耕还林建设、资金兑付以及巡察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进度，并纳入林长制考核范围，实施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或信访舆情事项，需及时报告区委、区政府。如因履职不力、失职渎职，导致未完成退耕还林目标任务且导致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四）健全长效机制。区级各部门、各乡镇街道要全面落实退耕还林、耕地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常态长效管理和协调联动机制，林业部门要提前介入项目选址、审批等，项目选址应尽量避免退耕还林地块，若确需占用的，应按照《重庆市林业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退耕还林易地造林管理的通知》（渝林退〔2012〕2号）、《重庆市退耕还林易地造林管理办法》（渝退耕办〔2008〕2号）有关规定，按程序开展报批。

附表：1.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完成情况分乡镇街道分年度情况统计表

2.耕地保护红线内因灾损毁且适宜恢复耕种的退耕还林面积统计表

3.蚕桑纳入退耕还林面积分乡镇街道情况统计表

4.新一轮退耕还林需原址重造任务统计表

5.脆红李、柑橘、银杏纳入退耕还林需易地重造面积

统计表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11日印发


